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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个人碳交易刍论

汪　阳，柯　华

摘　要：中国碳市场已全面启动，但交易主体主要为重点 排 放 单 位。中 国 个 人 碳 交 易 具 有 良 好 的 实 施 基

础，在总量管制与交易原则下，个人碳交易能够促进碳市场 资 源 的 优 化 配 置、激 发 市 场 活 力、助 推 国 家 实 现

自主贡献承诺。实践证明，个人可通过碳汇积累具备可交易性的碳 排 放 额。碳 排 放 权 同 时 兼 具 公 私 权 利 的 属

性，透过财产权谱系可知其应为准物权，其环境权与发展权属性意味着个人、集体均可作为权利主体。《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架构下相关制度设计的弊端日显，为接轨国际 碳 市 场 并 适 应 国 内 碳 市 场 的 发 展，我 国

应重视个人碳交易的发展，出台配套的法律对其发展予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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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阶段的减排行动主要依靠碳排放额分配与自愿减排相结合的方式，碳交易局限于重点排

放单位，非重点排放实体的参与度不高。２０１６年，“蚂蚁森林”项目的推出为个人碳交易提供了思

路。然而，碳排放权的权利属性、碳排放权变动的模式等仍有待厘清。目前国内学界从法学视阈围

绕个人碳交易展开的研究较少，对碳市场公众参与的研究多集中于知情权、参与决策和监督三个方

面［１］，鲜有关于个人碳交易相关法律问题的针对性研究。本文将从个人碳交易的法律构造入手，探

索个人碳交易实施的可行路径，以促进我国个人碳交易的发展。

一、中国个人碳交易实施的必要性

戴尔斯 （Ｄａｌｅｓ）认为，排污者可向作为社会代表的政府购买排 污权，也可向其他拥有排污权

的排污者购买所需的额度，排污权具备可交易性，能够在需求者中转让［２］（Ｐ７７－１００）。碳排放额在排污

者之间流转能够在控制总量的前提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产生直接减排效果。碳交易给经济带来的

波动较小［３］。由于 《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对发达国家减排提出更高要求，英国政府率先采用

气候变化税与碳交易并行的复合型碳政策，为欧盟碳交易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范本①。随着欧盟排

放交易计划 （ＥＵ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以下简称ＥＵ－ＥＴＳ）的不断完善，其内部碳市场正逐

步成型。ＥＵ－ＥＴＳ “总量管制与交易”原则 （Ｃａｐ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以下简称ＣＴＰ）对某些温室

气体的总量设定上限，在这个上限内企业可获得或购买排放配额并根据需求相互交易［４］。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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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对个人碳交易进行审查后认定这属于 “领先于时代的理念”［５］。欧盟虽对个人碳交易早有

关注，但并未将其纳入现行ＥＵ－ＥＴＳ中。
当前，中国实行个人碳交易，具有必要性。首先，个人碳交易的积极作用并不限于经济效益，

其对社会行为与社会规范的影响不容忽视［６］。个人碳交易能够激励公众自觉减排，进而敦促国家减

排结构转型。其次，在我国实施个人碳交易有人口优势。１４亿多的人口基数意味着个体碳排放汇

加的总量巨大，能有力助推碳交易发展。再次，我国有一定的个人碳交易实践基础。 “蚂蚁森林”
项目①等实践为个人碳交易勾勒出 “低碳足迹—碳汇—碳排放额”的转化思路，可为个人碳排放额

的整合与间接交易模式的构建提供参 考。最 后，实 施 个 人 碳 交 易 可 以 提 升 我 国 在 国 际 碳 市 场 的 话

语权。

二、碳排放权的法律构造

碳排放权即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碳排放权的概念起源于排污权，戴尔斯 （Ｄａｌｅｓ）认为向

环境排放污 染 物 的 行 为 属 于 行 使 对 环 境 的 使 用 权，并 将 这 种 环 境 使 用 权 定 性 为 一 项 新 型 的 财 产

权［２］（Ｐ５８－７６）。《京都议定书》仅提到 “排放单位”“排放量”等，未对碳排放权予以界定。人类的生存、
生活必然产生碳排放，个人享有的碳排放权并不来源于国家意志，而是属于一种自然的权利［６］。

（一）碳排放权的主体

伴随社会发展，单位逐渐成为碳排放的主体，单位的碳排放权来自国家许可。有观点认为，由

于碳排放尤其是企业碳排放对环境存在不利影响，所以将碳排放权规定为正当性权利是 “与法律、
道德标准背道而驰的”，由此否认单位碳排放权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７］。该观点以单位碳排放不具

有充分的道德属性为由否定了单位可作为 碳排放权 的 主 体。法律上的权利应为道德属性完整的权

利［８］。负面影响并不足以单独作为认定权利道德属性不完整的依据，以此否认单位享有碳排放权在

逻辑上不成立。评价权利道德属性完整与否应当以权利之正面影响是否必然大于其负面影响为依

据。以法经济学的角度观之，即收益大于成本。个人碳排放权的自然属性与单位碳排放权的国家授

权属性，使得碳排放权 “类似于国家主权与公共财产权的混合体”［９］（Ｐ７）。

２０１５年开始施行的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第１９条明确在我

国重点排放单位及符合规定的机构、个人之间可进行碳交易。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生态环境部审

议通过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试行）》 （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根据第１９条与第２１条的规

定，重点排放单位、机构和个人可持有碳排放配额并成为碳市场的交易主体。可见，单位与个人均

属于碳排放权的主体。
（二）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

政府在碳排放额分配中承担着重要角色，重点排放单位通常须预先获得许可，可见碳排放权具

有强烈的公法限制色彩，但不能将之笼统地归入 “不可私有财产化”的范畴。否则，很难激发非重

点排放实体累积碳排放额的能动性，不利于减排工作的 推进［１０］。碳排放权的公、私权利属性能够

相互兼容。

１．碳排放权的公权利属性：环境权与发展权。有学者认为，环境权的客体为环境利益，即享

受良好环境的权利，故环境容量使用权不应包含在环境权的概念范畴中［１１］。温室气体排放 “可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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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６年，低碳足迹记录产品 “蚂蚁森林”推出，该产品将用户出行、消费、支付等方式量化为 “绿色能量”，用

户可以通过收集能量种植一棵虚拟的树。当能量累积到一 定 数 值 时 便 可 兑 换 一 棵 现 实 中 的 树，种 植 的 树 被 编 号 后 由 中 国

绿化基金会等单位认领并种植。



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产生不利影响”①，碳排放权之行使是通过权利主体对环境容量之使用实现的，
而环境容量本身亦属于环境利益，碳排放对于大气稳定的不利影响并不能掩盖碳排放权 “以维护大

气稳定为己任”［９］（Ｐ２２）的一面。关于碳排放权是否属于环境权的争论焦点主要在于环境容量权是否属

于环境权，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环境权应当是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而碳排放对环境存在负面影

响。但若将对环境存在不利影响的权利均 排 除 出 环 境 权 的 范 畴，那 么 环 境 权 的 范 围 将 变 得 十 分 狭

窄，包括饮水、呼吸在内的人类共识中的诸多环境利益将不再为环境权所涵盖。此外，若二者价值

导向背道而驰，那么该项权利无疑不具备充分的道德属性，又何以成为法律所确认的利益。正视其

负面因素不等同于否认该项权利，若将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能够确保地球温度适宜人类

生存。环境权是个人、集体享有的良好环境的利益，环境容量是人类社会享有的环境利益 中 的 一

种，故碳排放权属于一项环境权。
碳排放权还属于一项发展权。２０世纪后半叶，“第三代”权利理论开始兴起［１２］。１９８６年 《发

展权利宣言》第４条规定，各国政府负有制定政策以敦促发展权实现的义务，无论该项措施是单独

的还是集体的。该宣言确认发展权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②，并强调发展权是在 《世界人权宣言》
与 《公民权利及政 治 权 利 国 际 公 约》的 约 束 下 对 所 有 的 自 然 资 源 享 有 的 权 利③。碳 排 放 是 人 类 生

存、发展所必需的，但为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各国对于碳排放施以诸多限制。碳排放权的行

使正是人类行使对自然资源特别是大气资源之权利的体现。碳排放权主体既可以是任一个人，也可

以是包括人类社会全体在内的集体，各国应当为确保该项权利的实现创造条件。不仅如此，《框架

公约》的框架下各缔约国承担的气候变化减缓义务与人类发展权的价值导向一致，碳排放权包含于

发展权。

２．碳排放权的私权利属性：准物权。针对碳排放权在私法领域中的归类，学界主要存在三种

观点：用益物权说、准物权说、新型财产权说。前两种观点将碳排放权纳入现行制度框架内，而第

三种观点意在创设一种新的权利类型。根据 《京都议定书》第６条第３款之规定，权利主体可转让

其碳排放额④。
有别于传统的物权概念，碳排放权的客体并非传统物权概念中特定且独立的物，而碳排放额并

不符合此标准。“如果某物还未形成为特定的物，是不能成为物权的支配对象的。”［１３］温室气体 “栖

生”的大气虽不具备形态上的固定性，但在特定时段内会呈现 相 对的 稳定 性［１４］。碳排放权的客体

不具备物的固定形态，却具有物的特定性与独立性，且其寄生的载体是客观存在的。碳排放权无法

形成事实占有、更符合准物权的特征，将之归入传统的物权范畴会造成权利逻辑的混乱。
碳排放权虽以对环境容量的使用为目的且权利客体并不具备传统物权中 “有形物”的外观，但

权利主体亦可对其收益、处分。因此，该项权利的构造明显有异于用益物权，盲目将之归为用益物

权并不妥当。首先，在我国，用益物权强调对于他人动产或不动产的占有、使用或收益，而碳排放

权则无该限制。出于碳排放额优化配置与提高减排效率的考量，碳排放权主体对碳排放额应享有处

分权，即便这种处分须经许可。其次，个人与单位均可成为碳排放权的主体，但并非任何主体均能

够直接参与碳交易。碳排放权主体可对他人的碳排放额度进行占有、使用、收益，碳排放额当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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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框架公约》序言：“人类活动已大幅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这种增加增强了自然温室效应，平均而言将引

起地球表面和大气进一步增温，并可能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产生不利影响。”
《发展权利宣言》第２条第１款规定：“人是发展的主体，因此，人应成为发展权利的积极参与者。”
《发展权利宣言》第１条第２款规定：“人的发展权利这意味着充分实现民族自决权，包括在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

盟约有关规定的限制下对他们的所有自然资源和财富行使不可剥夺的完全主权。”
《京都议定书》第６条第３款规定：“附件一所列一缔约方可以授权法律实体在该缔约方的负责下参加可导致依本

条产生、转让或获得减少排放单位的行动。”



可承担担保的功能。此时，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均属碳排放权的行使形态。用益物权是财产权谱系

中的一种权利形态［１５］，将碳排放权定义为用益物权并不妥当。同理，也不能将之视为特许物权［１６］，
即便政府出于可持续发展的考虑限制部分重点排放单位的碳排放额，可是并非所有碳排放权主体的

权利取得均须经许可，特别是自然人日常生活中的碳排放。《京都议定书》的相关规定明确了碳排

放权的经济价值，允许其在各主体之间流转能够起到资源优化配置的效果，并发挥其环境权、发展

权属性。
（三）碳排放权的客体

我国 《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 （试行）》等文件以碳排放权为碳交易的对象，作为碳交易对象

的碳排放权与前文所述碳排放权是否相同，答案是否定的。若认定二者具有相同的内涵相当于肯定

了单位碳排放资格的可转让性，但单位是否具有碳排放资格、是否可作为碳交易的主体均须经主管

部门审查确认。根据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 （试行）》第４条的规定，我国碳交易的主体包括重

点排放单位与符合国家有关交易规则的机构、个人。若以碳排放权为交易对象，那权利本身是否可

被部分转让，转让后出让方的权利状态是否完整？如将碳排放权视为一项财产权，权利主体支配的

对象为财产而非权利本身。
权利是法律所确认的利益，出让行为本身为具体的权利载体，被出让的则是权利客体［１７］。根

据 《管理办法》第５条的规定，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的职责为记录碳排放配额的持有、变更、清

缴与注销等信息，并由此确认碳排放配额的归属，而非碳排放权。部分配额的转让也并不意味着碳

排放权的丧失，碳排放权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属性亦表明该项权利不因转让而灭失。我国碳市场中作

为交易对象的碳排放权可以理解为碳排放配额，碳交易中被转让的是权利主体所享有的碳排放额而

非碳排放权。综上，在我国碳排放权存在两层内涵：前者是为发展权、环境权所包含的权利，既可

为公共所有亦为个人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权利，是权利主体所享有的一种对世排他的权利；后者与

碳排放额具有相同的含义，实为前者之客体。明确碳排放权在我国有两层不同内涵，有利于厘清碳

交易中的权利义务结构，至此其静态法律构造已然清晰。

三、个人碳交易的法律构造

当前，无论是在国内碳市场还是国际碳市场，交易主体主要为重点排放单位。个人碳交易不仅

能够激发市场活力，亦可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但个人碳排放难以被科学量化或设

置上限，碳汇转化路径使个人碳排放额具备可交易性。
（一）个人碳排放额的取得：碳汇

《框架公约》第１条第８款规定，从大气中消除温室气体、气溶胶或温室气体前体的任何过程、
活动或机制为 “汇”，并于第４条第１款ｄ项指出，包括生物质、森林和海洋以及其他陆地、沿海、
海洋生态系统在内的 “汇”与 “库”。森林碳汇的概念应运而生———一项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完成碳

氧交换从而实现温室气体消除目的的活动。《京都议定书》以清洁发展机制 （以下简称ＣＤＭ）下的

“造林、再造林”为森林碳汇的核心，期望依靠森林面积的扩大实现温室气体消除幅度的提升，并

先后通过 《波恩政治协定》和 《马拉喀什协议》明确森林碳汇囊括的消除活动、项目实施的具体指

导意见和其他缔约方的良好示范。ＣＤＭ下的森林碳汇项目范围十分狭窄，尽管 《京都议定书》对

可持续森林管理、造林、重新造林等活动①作出规定，但 《波恩政治协定》与 《马拉喀什协议》仅

对造林、再造林两项内容予以详细指导，忽视了其他林业活动在增强森林储碳功能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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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京都议定书》第２条第１款ａ项、第３条第３款之规定。



随着国际社会减排需求的转变，各缔约国逐渐意识到京都规则下森林碳汇的效能未能得到充分

发挥。２００７年 《巴厘岛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计划》）关注到毁林与森林退化对于消除效果的影

响，将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ＲＥＤＤ）纳入森林碳汇的范围之内。此 外，
《计划》还聚焦于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鼓励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根据国情开展减排工作

的同时，国际社会也对其展开资金、技术与能力建设上的援助［１８］。在此基础上，２００９年 《哥本哈

根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又将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管理纳入到增加森林碳吸收量的活动中形成

“ＲＥＤＤ＋机制”。自此，“森林碳汇”涵盖造林或再造林、减少毁林与森林退化、森林保护和可持

续管理等四部分内容。
《管理办法》第２１条规定我国碳市场交易的主体包括 “重点排放单位以及符合国家有关交易规

则的机构和个人”，《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 （试行）》第４条明确规定，当符合交易规则时个人也

可作为碳交易的主体。但是，个人并不属于碳交易一级市场中可获得碳排放初始配额的主体。由于

个人碳排放量难以被科学统计、准确监测，且个人碳排放量相对重点排放单位微不足道，从成本收

益角度对个人碳排放实施配额管理并不合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无法参与碳交易活动，碳汇

对于温室气体的消除使得碳排放可以被抵消从而使碳排放额度得以累积。“蚂蚁森林”设定的低碳

场景囊括多种消除、吸收温室气体的项目，用户的低碳行为经由树木种植转化为森林碳汇。经此路

径，个人可取得碳汇转化的碳排放额。碳交易的经济效益可促进个人积极参与减排，在这 一 逻 辑

下，碳市场的个人参与或分阶段实现两种效果：通过满足单位碳排放额的需求实现总量控制；个人

碳交易使碳市场资源得以优化配置，国家碳排放总量进一步减少。
（二）个人碳排放额的构成与交易

单位碳排放额度通常由国家分配与单位通过碳汇、碳交易获取而构成。个人碳排放额则不同。
符合交易规则的个人属于我国个人碳交易的法定主体，而碳排放权的客体为碳排放额。个人碳排放

权由两部分组成：个人天然享有的、包含于个人环境权与发展权之中的那部分；个人通过低碳行为

累积的部分。前者因自然属性而具备充分的道德属性，后者通过减排取得。减排行为本身的道德性

使个人对通过碳汇获得的碳排放额所享有的权利能够成为法律所确认的利益。个人与重点排放单位

获得碳排放额的路径不同，前者的取得路径主要为碳汇，而后者则还可通过ＣＴＰ原则下的一级市

场分配取得。个人碳排放额由 “先天”享有与 “后天”取得两部分构成，可供交易的部分 仅 限 于

后者。
我国 《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 （试行）》第１９条规定：“重点排放单位可以使用符合生态环境

部规定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抵销配额 清 缴。”碳 汇 是 单 位 获 得 国 家 核 证 自 愿 减 排 量 的 有 效 路 径，
个人通过碳汇转化的碳排放额可提供给有需求的重点排放单位。当前，个人碳排放额的累计通常不

足以直接参与碳交易。因此，必须通过平台的转化与统筹，使个人减排量能够被科学整合。平台量

化、累积足量碳排放额进行碳交易，此时个人通过平台间接参与碳市场交易。在立法明确 “符合交

易规则”这一条件的具体内涵前，个人碳交易或以间接路径为主。
（三）个人碳交易中碳排放权的变动

对于碳排放权可交易性的讨论，需以其取得与转让的基本原则为前提，即作为准物权的碳排放

权应以什么来表征其权利变动中的法律关系［１９］。碳排放权的取得可分为须经行政许 可与不必经过

行政许可两种类型，由于碳排放权的客体不具备有体物的特征，因此无法以交付为界来区分权利归

属，因此可交易的碳排放权应属于须经行政许可取得这一类。此外，《管理办法》第５条规定，“全

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信息是判断碳排放配额归属的最终依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

条例 （征求意见稿）》第１０条规定，“权属变更自登记时起发生法律效力”。这些表明，我国碳排放

额的转让采取登记要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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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重点排放单位，个人碳排放权的变更更为复杂。个人碳排放额难以通过分配取得，现有

技术条件下也很难精准计量并设置排放上限。将个人低碳行为通过森林碳汇的方式换算为更为具体

的温室气体消除量，在确保总排放量不变的前提下，这种消除汇能够为碳市场提供更多可供交易的

额度，并实现双重减排的效果。当前，我国实行的碳排放配额管理制主要针对重点排放单位名单上

的主体展开。现行规定对个人参与碳交易提出了 “符合交易规则”的条件，对个人碳交易主体范围

予以限定，故个人碳交易中碳排放权的变动同样应满足这一主体条件。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仅仅依

靠 “节流”是不够的，应通过个人碳交易进一步优化碳排放额配置以满足发展的需求。

四、中国碳市场与个人碳交易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框架公约》框架下的制度设计缺陷

《框架公约》第１１条确定了发达国家缔约方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赠予或转让基础上的提供资

金的机制，《京都议定书》后对该机制的运行予以进一步规定。２０２２年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

峰会宣言》提出落实 《框架公约》与 《巴黎协定》并敦促发达国家履约［２０］。《协议》确认 “减少毁

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的重要性，以及加强森林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清除量的必要性”，并期望能

够获得来自发达国家的帮助。《协议》第８条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间提供包括林

业保护和投资在内３００亿美元的支持。《框架公约》第４条规定，发达国家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

减缓气候变化的活动，为其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并帮助其支付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所产生

的费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实力上优于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根据 《里约环

境与发展宣言》的 “共同但有区别原则”，“鉴于他们的社会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压力”，发达国家承

认其在寻求可持续发展国际努力中的责任［２１］。
首先，《框架公约》框架下系列条约的履约情况反映出部分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责任承担中的

暧昧态度与国际社会在相关问题上的分歧。例如，根据 《框架公约》第４条第３款的规定，发达国

家应提供发展中国家履行第１２条第１款规定义务所需的新的、额外的资金———这就意味着这笔资

金与后文规定其 “还应提供的”技术转让金、实施议定措施所需的费用是不同的①。然而，部分国

家并未按照公约规定提供充足的费用。２０１５年 《巴黎协定》第１５条提出，建立促进各国履约的 “遵
约机制”，可一个 “透明的、非对抗、非惩罚性的”遵约机制难以对各缔约国形成强有力的约束。

其次，《框架公约》框架下的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有待完善。《巴黎协定》规定各国应逐步提

高自主贡献率，《协议》则确定 “发达国家强制减排＋发展中国家主动减排”的双轨制以及发达国

家需从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支持。《协议》第８条同时也规定应当给予最不发达国家、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最优先的援助。但此类规定本身更侧重于实现全球减排这一共同责任

的完成，至于如何保证发达国家减排的强制性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以航空碳税为例，各航司为保障

其收益，极可能通过提高票价的方式将减排责任转移给乘客。无论从减排效果还是公平的角度，类

似依靠 “绿色壁垒”等方式转移己方义务的举措对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都极为不利。
最后，各国仍在探索碳市场的特征，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长久以来，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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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框架公约》第４条第３款规定：附件二所列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其他发达缔约方应提供新的和额外 的 资 金，以

支付经议定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为履行第１２条第１款规定的义务而招致的全部费用。它们还应提供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所

需要的资金，包括用于技术转让的资金，以支付经议定的为执行本条第１款所述并经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同第１１条所述那

个或那些国际实体依该条议定的措施的 全 部 增 加 费 用。这 些 承 诺 的 履 行 应 考 虑 到 资 金 流 量 应 充 足 和 可 以 预 测 的 必 要 性，

以及发达国家缔约方间适当分摊负担的重要性。



始终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减排行动 中 践 行 着 负 责 任 的 大 国 担 当。然 而，部 分 国 家 以 减 排 为 名 行

“壁垒”之实，加之缺少有效的权利救济路径，《框架公约》亦未明确规定国家间如何公平进行减排

单位交易。因此国际碳市场的构建与发展仍任重道远。
（二）双碳目标下相关立法亟待完善

我国为实现双碳目标而进行的立法活动仍停留在规范性法律文件层面，碳交易立法体系的核心

为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７日发布的 《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 （试行）》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 （试行）》
与 《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 （试行）》，再辅以 《环境保护法》《森林法》与 《大气污染防治法》等

法律中的相关规定。《暂行办法》第５条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碳交易相

关活动进行管理、监督和指导。２０１５年，《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标志着我国碳交易从局部

试点开始向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构建迈进，天津、福建、杭州、重庆、深圳等地也先后适应 《暂行

办法》出台适合本地的具体管理办法。以福建为例，２０１６年 《福建省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发布，第１１条在国家发展和改委委员会起草的 《暂行办法》配额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设置了每年

一次的碳排放配额 “动态管理制”，在实践中极大增强了额度分配的灵活性与公平性。然而，实践

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首先，七省市试点所施行的暂行办法显示出较强的区域特征。各地多以地方性规章、规范性文

件来具体落实 《暂行办法》中的要求，可由于各地区在发展需求和产业结构上的差异性，这些文件

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碳交易更多地局限于本省、本地区之内，区域间的沟通不足。２０２１年７月

１６日全国统一碳市场正式启动，碳市场的发展应着眼于全国碳交易活 动中 矛盾 的普遍 性，各区域

碳市场逐步有序对接。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０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就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草

案修改稿）》发布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依旧由各省确认本行政区划内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录

与各单位的碳排放配额，这就需要在ＣＴＰ原则下预先考虑各省市的产业结构及对碳排放额的实际

需求。全国碳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配套的制度保障，相关概念如碳排放权之界定也需要更高位阶的

立法予以明确。否则，将造成碳交易中权利义务关系的混乱与法律适用上的难题。
其次，相关文件肯定了 “符合交易规则的”个人与非重点排放单位可成为碳交易的主体，但未

明确取得主体资格的具体条件。《巴黎协定》第４条第１款所要求的 “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汇

的消除之间的平衡”是缔约国完成国家自主贡献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也对各国减缓行动的结构产生

影响———变被动执行为 “自下而上”的主动行动［２２］。碳市场中可供交易的额度尚局限于分配给重

点单位的额度与国家预留部分，非重点排放实体参与不足使得碳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难以发挥，碳

交易的减排效果随之受限。
最后，碳交易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相关规则仍有待完善，现行体系中对之缺乏系统且有针对

性的规定。现阶段我国碳排放额度分配权由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掌握，以免费分配为主。《管理

办法》第１５条规定， “碳排放配额分配以免费分配为主，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要求适时引入有偿分

配”。但未就如何实现有偿以及有偿、免费配额的比例等问题进一步规定。试点省市已 尝 试 定 价、
拍卖等有偿发放方式，而每单位排放额的价格对碳市场运转具有直接影响。

（三）碳市场的交易主体有限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数据显示， “蚂蚁森林”推出以来在我国干旱地区 种植树 木逾１．２２亿

棵，覆盖超１１．２万公顷土地［２３］。证实了碳汇转化碳排放额的可行性与个人在减排行动中的重要作

用，“公益林”等也为非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额的取得提供思考。然而，“蚂蚁森林”虽勾勒出个人

碳账户的雏形，却并不成熟。ＣＴＰ原则通过设定排放量上 限形 成 对重 点排放单位 的约束，但该原

则很难直接适用于个人。此外，产品设定的量化用户低碳行为的标准一直以来饱受诟病，森林碳汇

转化碳排放额的实际效率未达预期。如此，预先将其换算为个人碳资产将增加交易活动的风险。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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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 （试行）》肯定了个人可作为碳交易的主体，但个人难以直接参与碳市

场活动。碳汇不仅可以为低碳足迹量化提供路径，且 “个人主动减排＋碳汇量化减排量”事实上形

成了双重减排的效果。双碳目标与国家自主贡献的完成有赖于减排行动的全民参与，我国应重视非

重点排放实体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作用。

五、中国个人碳交易发展的立法展望

中国个人碳交易的实施与发展仍面临重重问题，亟待立法予以厘清和保障。
首先，应在碳交易的专门立法中对个人碳交易予以特别规定。对碳排放额的归属、碳排放权变

动采取登记要件模式，以登记作为确认权属变化的边界，碳排放权客体的特征决定其无法适用传统

动产物权所采取的以交付为界限的区分方式。当前技术条件下，对个人设置排放额上限并不现实，
且相关碳足迹记录产品设计中个人减排单位与碳汇消碳量之间的转化标准缺乏合理性，不利于碳市

场的运转和实际减排效果的监测。因此，还须在立法中明确个人碳排放权的构成、可交易的碳排放

额的取得路径与个人取得碳交易主体资格的条件。此外，《管理办法》《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 （试

行）》等已将个人作为碳市场主体，并作出 “符合交易规则”这一限定，但该限定条件的具体内容

仍有待明确。
其次，相关立法活动应重视保障碳市场个人参与者的权益。“生态红利催生自觉行动”，经济效

益能够激发公民减排的自觉，森林碳汇的经济 “附加值”也不容小觑。尽管，碳汇路径转化的碳排

放额于重点排放单位的需求而言杯水车薪，但在我国个人碳交易的 “落地”具备人口优势与实践基

础。个人碳账户初期积累不足，由用户基数较大的平台对零散的个人碳排放额产进行整合并投入碳

市场，再通过衍生品的开发保障个人收益。间接交易路径有利于降低个人碳交易的成本。无论直接

或间接交易均应重视对交易主体权益的保护，谨防将个人交易者置于显失公平的地位。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２４］长久以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导下，中

国始终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中自觉践行减排承诺。我国碳市场运转与个人碳交易在实践中的展开

均须以法律为依托和保障，适应实践需求及时出台、调整相关政策，通过立法、修法确立起一般原

则与具有拘束力的规则，助力国家 “双碳”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１］潘晓滨．碳中和背景下我国碳市场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研究［Ｊ］．法学杂志，２０２２（４）．
［２］Ｄａｌｅｓ，Ｊ．Ｈ．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 Ｐｒｉｃｅｓ：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ｉｎ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Ｍ］．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ＵＫ；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ＭＡ：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２００２．
［３］Ｆｉｓｃｈｅｒ，Ｃ．，Ｍ．Ｓｐｒｉｎｇｂｏｒ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ａｐｓ　ｏｒ　ｔａ－
ｘ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１（３）．

［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ＥＵ　ＥＴＳ）［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ｓ：／／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ｅｕ－ａｃｔｉｏｎ／ｅｕ－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ｅｕ－ｅｔｓ＿ｅｎ＃ｅｃｌ－ｉｎｐａｇｅ－６８３，２０２３－０４－２１．
［５］Ｆａｗｃｅｔｔ，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ｉｔｓ　ｔｉｍｅ？［Ｊ］．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０（１１）．
［６］［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Ｍ］．沈叔平，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
［７］郑爽．碳排放法律确权剖析［Ｊ］．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１９（１０）．
［８］［荷］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第一卷）［Ｍ］．［美］弗朗西斯·Ｗ．凯 尔 西 等，英 译；马 呈 元，译．北 京：中 国 政

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９］曹明德，刘明明，崔金星．中国碳排放交易法律制度研究［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０５—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１０］赵惊涛，赵缔．民法典物权编“绿色化”困境与实现思路［Ｊ］．学习与探索，２０２０（６）．
［１１］杨朝霞．论环境权的性质［Ｊ］．中国法学，２０２０（２）．
［１２］Ｒｅｈｍａ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ａｗ（２.ｅｄ.）［Ｍ］．Ｈａｒｌｏｗ：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１０．
［１３］王利明．民法（第五版）［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４］邓海峰．环境容量的准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Ｊ］．中国法学，２００５（４）．
［１５］王涌．财产权谱系、财产权法定主义与民法典《财产法总则》［Ｊ］．政法论坛，２０１６（１）．
［１６］崔建远．物权：生长与成型［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７］张恒山．论具体权利概念的结构［Ｊ］．中国法学，２０２１（６）．
［１８］颜士鹏．应对气候变化森林碳汇国际法律机制的演进及其发展趋势［Ｊ］．法学评论，２０１１（４）．
［１９］崔建远．准物权研究［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
［２０］外交 部．二 十 国 集 团 领 导 人 巴 厘 岛 峰 会 宣 言（摘 要）［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ｆａ．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１１７９＿６７４９０９／２０２２１１／ｔ２０２２１１１６＿１０９７６４６７．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２－１１－１６．
［２１］王小钢．“共同 但 有 区 别 的 责 任”原 则 的 适 用 及 其 限 制———《哥 本 哈 根 协 议》和 中 国 气 候 变 化 法 律 与 政 策

［Ｊ］．社会科学，２０１０（７）．
［２２］秦天宝．论《巴黎协定》中“自下而上”机制及启示［Ｊ］．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６（３）．
［２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国蚂蚁森林项目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ｅｐ．ｏｒｇ／ｚｈ－ｈａｎｓ／

ｘｉｎｗｅｎｙｕｚｉｙｕａｎ／ｘｉｎｗｅｎｇａｏ／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ｍａｙｉｓｅｎｌｉｎｘｉａｎｇｍｕｒｏｎｇｈｕｏｌｉａｎｈｅｇｕｏｄｅｑｉｕｗｅｉｓｈｉｊｉａｎｇ，２０１９－０９－１９．
［２４］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 创 亚 洲 新 未 来———在 博 鳌 亚 洲 论 坛２０１５年 年 会 上 的 主 旨 演 讲［ＥＢ／ＯＬ］．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５－０３／２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３９７９６．ｈｔｍ，２０１５－０３－２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ＫＥ　Ｈｕ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ｕｌｌｙ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ｂｕ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ｋｅｙ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ｈａｓ　ａ　ｇｏｏ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
ｎａ．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ｐ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ｂｏｏ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ＮＤＣ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ｃｏｕｌ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ｔｒａｄａｂｌ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ｓ．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　ｈａｓ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ｉｔｓ　ｑｕａｓｉ－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ｃｌｅａ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ｉ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ｍｐｌｙ　ｔｈａ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
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ａｌｌ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ｅ　ｄｒａｗｂａｃ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ＵＮＦＣＣＣ　ａｒ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ｅｘｐｏｓｅｄ．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ｎａｃ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ｌａｗｓ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ｓ；ｑｕａｓｉ－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责任编辑　周振新）

—１５—

汪　阳，等：中国个人碳交易刍论


